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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3）

內幕消息

醫保支付標準調整

本公告乃由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本集團已就丁苯酞軟膠囊及丁苯酞氯化鈉注射液（商品名：恩必普）（「該等產品」）的醫保支付
標準參與了與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醫保局」）的談判。跟據國家醫保局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發佈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 (2020年 )》通知，丁苯
酞軟膠囊及丁苯酞氯化鈉注射液的新醫保支付標準分別定為每粒人民幣3.36元及每支人民幣
139元，較目前的全國最低售價分別降低55.6%及51.3%，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生效。由於
醫保支付標準的調整，該等產品的全國售價亦會相應調整至新醫保支付標準的水平。本集團
預期售價下調會在一定時期內對該等產品的未來收入帶來下降壓力，但同時亦會提高產品的
可負擔性，並且根據需求的價格彈性，刺激市場對該等產品的需求，帶動銷量增長，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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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彌補價格下降對收入的影響。而本次醫保談判完成亦可能會加快該等產品的醫院准入，
並化解其被列入國家和各省市集中帶量採購的風險。本集團會努力做好市場的下沉，增加用
藥人群的覆蓋，惠及更多的患者。因此，現階段尚不確定醫保支付標準的調整對本集團可能
產生的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張翠龍先生、王振國先生、潘衛東先生、 
王懷玉先生、李春雷博士、王慶喜博士、翟健文先生及姜昊博士；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兆强先生、王波先生、盧毓琳教授、于金明博士及CHEN Chuan先生。


